
血氧分压 (P
a

q )< 70
1 1飞n 1 H g

,

或肺搏容积血氧饱

和度 (S
p

q ) < 93 % ; 或 已可诊为急性肺 损伤

(A LI) 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(A R I〕S )
。

3 多叶病变且病变范围超过 1 / 3 或 X 线胸

片显示 48 小时内病灶进展 > 50 %
。

4 休克或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(MO I〕S )
。

5 具有严重基础性疾病或合并其他感染或

年龄 > 50 岁
。

(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网站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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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推荐治疗方案

1 监测病情变化
。

多数病人在发病后 14 天

内都可能属于进展期
,

必须密切观察病情变化
,

监测症状
、

体温
、

呼 吸频率
、

S
p

q 或动脉血气分

析
,

血象
、

胸片 (早期复查间隔时间不超过 2 一 3

天 )
,

心
、

肝
、 ’

肾功能等
。

2 一般性和对症治疗

1 )卧床休息
,

避免劳累
、

用力
。

2) 避免剧烈咳嗽
,

咳嗽剧烈者给予镇咳 ; 咳

痰者给予祛痰药
。

3) 发热超过 38
.

5℃者
,

可使用解热镇痛药
。

高热者给予物理降温
。

儿童忌用 阿司匹林
,

因该 药有可能引起

R e ye
综合征

。

4) 有心
、

肝
、 ’

肾等器官功能损害
,

应该作相应

的处理
。

5 )加强营养支持
。

注意水电解质平衡
。

3 出现气促或 Pa q < 70
11刀1 1 H g 或 氏q <

9 3 %给予持续鼻导管或面罩吸氧
。

4 糖皮质激素的应用 应用指征为
:
l) 有严

重中毒症状
,

高热 3 日不退 ; 2 )4 8 小时内肺部阴

影进展 超过 50 % ; 3) 有 急性肺 损伤或 出现

AR D S
。

一般成人剂量相当于 甲基强的松龙 80

一 32 0mg / d
,

必要时可适当增加剂量
,

大剂量应

用时间不宜过长
。

具体剂量及疗程根据病情来

调整
,

待病情缓解或胸片上阴影有所吸收后逐渐

减量停用
。

建议采用半衰期短的激素
。

注意糖皮质激素的不 良反应
。

儿童慎用糖皮质激素
。

5 预防和治疗继发细菌感染
。

根据临床情

况
,

可选用喳诺酮类等适用抗生素
。

6 早期可试用抗病毒药物
。

7 重症可试用增强免疫功能的药物
。

8 可选用中药辅助治疗
。

治则为
:
温病

,

卫
、

气
、

营
、

血和三焦辨证论治
。

9 重症病例的处理
:

1 )加强对患者的动态监护
。

2) 使用无创正压机械通气 (N PPV )
。

模式

通常使用持续气道正压通气 (C P户J
〕

)
,

压力水平

一般为 4 一 10
c lllH Z

O; 吸入氧流量一般为 5 一 SL /

m in
,

维持血氧饱和度 > 93 %
,

或压力支持通气
+ 呼气末正压 (PS V + PE E P)

,

PE E P 水平一般

为 4 一 1 0c
n 1 H Z O

,

吸气压力水平一般 为 10 一

2 0 C n 1 H Z O
。

N PPV 应持续应用 (包括睡眠时间 )
,

暂停时间不宜超过 30 分钟
,

直到病情缓解
。

3) 若病人不耐受 N P PV 或氧饱合度改善不

满意
,

应及时进行有创正压机械通气治疗
。

4 )出现休克或 M O D S
,

予相应支持治疗
。

(卫 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网站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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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例出院参考标准

同时具备下列 3 个条件
:

1 体温正常 7 天以上 ;

2 呼吸系统症状明显改善 ;

3 x 线胸片有明显吸收
。

(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网站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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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 (试行 )修改说明》

为更好地指导各地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
,

在总结了广东
、

北京等地诊断治疗传染性非典型
.



肺炎的经验
,

广泛征求了医学专家意见的基础

上
,

我部对 4 月 14 日下发的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

临床诊断标准(试行 )》进行了修订
。

考虑到随着

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认识的深人和诊断治疗经

验的增加
,

可能对诊断标准继续修改
,

因此修改

后的标准仍试行
。

此修改包括了以下内容
:

1 流行病学史中 1
.

2 发病前两周内曾到过

或居住于报告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并出现

继发感染病人的城市
,

修改为
:
发病前两周内曾

到过或居住于报告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并

出现继发感染病人的区域
。

2 症状与体征中增加一款
“

注意有少数病人

不以发热为首发症状
,

尤其是有近期手术史或基

础疾病的病人
” 。

根据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回顾性

调查结果
,

有些病人不以发热为首发症状
,

尤其

是有近期手术史或有基础疾病的病人
。

为了避

免漏诊
,

特增加此款
。

3 胸部 X 线检查

“

常为双侧改变
”

修改为
“

常为多叶或双侧改

变
” ,

临床发现部分非典型肺炎病人的胸部 X 线

呈单侧多叶改变
,

因此对此条进行了修改
。

4 疑似诊断标准中的 1 + 2 + 3 条修改为
:

1
.

1 + 2 + 3 条
,

增加 1 项标准为 1
.

2 + 2 + 4o

5 增加了医学观察诊断标准和医学观察对

象的管理措施
。

医学观察诊断标准为
:
符合上述

1
.

2 + 2 + 3 条
。

增加医学观察诊断标准的目的主要是指导

医师正确甄别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人
,

对大量常见

的其他发热病人通过医学观察予以鉴别
。

同时

尽可能减少潜在非典型肺炎传播的危险
。

6 修订后的诊断标准增加了重症非典型肺

炎的诊断标和出院标准
。

7 下发非典型肺炎推荐治疗方案
。

(卫 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网站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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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典型肺炎病例实验室检测标本采集技术指导 (试行 )

1 病毒分离标本的采集与运送

1
.

1 采集病毒分离成功的关键取决于采集标本

的质量
,

及其保存运输等环节
。

为提高病毒的分

离率
,

在发病早期
,

可每天采集 1 份咽拭子
,

采集

多份痰液
。

1
.

1
.

1 鼻咽拭子
:
用棉签擦拭双侧咽扁挑体及咽

后壁
,

将棉签头浸人含 4一 sm L 样本运输液的螺

口试管中
,

尾部弃去
。

1
.

1
.

2 痰液
:
让病人将痰液咳人无菌平皿中

,

然

后用棉签刮取痰液放人含 4 一 sm L 样本运输液

的螺 口试管中
。

1
.

1
.

3 嗽 口液
:
用 IOm L 洗液嗽 口

。

1
.

1
.

4 尸检标本
:
取肺

、

肝
、

肾
、

心
、

淋巴结
、

血凝

块等组织 Zc m x Z c m 大小
,

置于 10 螺 口试管中
。

每种组织需要 5一 10 管
。

1
.

2 标本保存上送

标本采集后应立即冷冻保存
,

如未能及时接

种应置 一 70 ℃或以下保存
。

常用的样品运输液

为
: p H 7

.

4 一 7
.

6 的 H a n k
’S ,

E眼le ‘ 、
或水解乳蛋

白液
。

为防止细菌和真菌生长
,

在采样液中需加

入青
、

链霉素
,

终浓度为每 m L 1 0 00 单位青霉素

和 10 0 拜g 的链霉素 (也可用庆大霉素
,

其终浓度

为每 m L lmg )
,

同时加制霉菌素
,

终浓度为每

m L 4 拼g
。

2 细菌培养标本的采集与运送

2
.

1 采集

细菌培养标本最好在抗感染治疗之前采集
,

可采集咽拭子或痰液
。

2
.

1
.

1 咽拭子
:
用无菌湿棉签擦拭双侧咽扁桃体

及咽后壁
,

再将棉签放人无菌试管中
。

2
.

1
.

2 痰液
:
让病人直接将痰液咳人无菌平皿

中
。

2
.

2 保存运送做细菌分离培养的样本密封好常

温下 Z h 内送检
。

3 血清标本采集与运送

3
.

1 采集须采集病例的急性期和恢复血清
。

3
.

1
.

1 尽早采集急性期血样
,

最迟不晚于发病后

7 天
。

恢复期血样则在发病后 2 一 4 周采集
。

3
.

1
.

2 无菌采集 sm L 血液标本
,

分离血清
,

冷

冻
。

3
.

1
.

3 详细登记有关病例的姓名
、

性别
、

年龄等

基本信息
,

发病 日期
、

采样日期等
。

3
.

2 运送保管

3
.

2
.

1 血清标本应带冰在 24 h 内运送至实验室
。

应分装多管冷冻保存
。


